附表G.3-2： 
贵州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阅人评语、成绩评定表

学院（盖章）：
	学号
	
	姓名
	
	专业
	

	论文（设计）题目
	
	班级
	

	评阅教师意见
	评语：
成绩：          （满分100分）            评阅教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注：  指导教师、评阅教师、答辩小组所给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，并分别按40%、20%、40%记入总评成绩中(部分专业可根据学科特点适当调整比例)；

